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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以中英文本備存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以中英文本備存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以中英文本備存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以中英文本備存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

（立法會CMI/15/01-02號文件）

主席表示，有市民建議《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

（《登記冊》）應同時備有中、英文本。秘書就此已預備

文件供委員討論。他邀請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向委員簡述

他的研究結果。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指出，根據《議事規

則》第 83條，議員須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格式，提供其
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由於該條並無任何特定的語

文規定，議員可選擇以經批准的中文或英文表格進行登

記。《法定語文條例》 (第 5章 )僅訂明，在法院程序上及
在政府或公職人員與公眾人士之間的事務往來上，中文

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該條例或其他條例並無規

定，屬此性質的《登記冊》須同時以中、英文本刊載。

他亦請議員注意，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554章 )而作出的選舉捐贈申報書，亦無要求同時以中英
文申報。

2. 主席接 邀請秘書簡述其他使用多種語文的議

會在備存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方面所採用的語言。秘書

作出如下 報：在新加坡，英語是官方語言。任何文件

如以其他法定語文撰寫，包括個人利益申報書，將須譯

成英文，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亦以英文備存。在瑞士，

議員可用法文或德文填報個人利益的詳情。此等詳情均

按所提供的語言登錄於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內，無須翻

譯。在加拿大，由於該國眾議院轄下 “內務委員會的結論
是，並無必要備存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 ”，因此加拿大並
沒有此類登記冊。

3. 主席指出，立法會CMI/15/01-02號文件內第 8段
載列了兩個可選擇的方案，並請秘書介紹該兩個方案的

內容。秘書作如下介紹：第一個方案為提供雙語登記冊。

議員可繼續以英文或中文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然後由秘書處負責翻譯的工作。不過，為避免出錯，一

些用語或專用名詞，例如人名、職銜名稱及公司名稱等，

除非議員以中、英文提供有關用語，否則不會加以翻譯。

如個別議員認為有需要，譯本會先送交他們審閱，然後

才納入《登記冊》內。秘書處會在譯本上註明該文本是

譯本，一切應以原文為準。此項安排會使秘書處及議員

需動用額外的資源，而有關譯本亦需一段時間後才能備

妥及納入登記冊內。視乎所涉及的翻譯工作量，估計需

時 1至 12個工作天。另一方案為議員繼續在立法會主席批
准的表格上，以中文、英文或同時用中英文向立法會秘

書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填妥的表格繼而會

納入《登記冊》內。此方案並無對資源構成任何影響，

但會令並非同時通曉中、英文的人士在查閱《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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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感到不便。主席請與會委員就這兩個或其他方案發表

意見。

4. 副主席表示議員有既定責任提供個人利益詳

情，而議會亦須維持高度的透明度，因此，他支持第一

方案，即以中英文本備存《登記冊》，議員可繼續選擇

用中文或英文向秘書處提供資料，在議員以中文或英文

提供該等詳情後，秘書處會提供翻譯本。

5. 吳亮星議員指出，設立《登記冊》的目的是讓

公眾監察立法會議員的言論和行為與其個人利益的關

係，他不反對以中英文本備存《登記冊》，但該等翻譯

須清楚註明該文本屬於翻譯本，一切應以原文為準。

6. 何秀蘭議員指出，在香港同時使用中英文備存

文件是很普遍的事情。若所牽涉的工作量不大，她支持

以中英文本備存《登記冊》，以方便市民查閱，惟該等

由秘書處提供的翻譯本，須先交由議員核對才予以公

開。

7. 秘書長確認立法會秘書處發給議員的文件，絕

多數都備存中、英文本。助理秘書長 3指出規定須把《登
記冊》公開的目的之一，是要增加議員個人利益的透明

度及讓公眾有知情權，委員會可考慮多花一些資源來更

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

8. 主席表示，他對以中英文備存《登記冊》的建

議有保留，因為他認為備存《登記冊》的目的是讓公眾

知悉議員的個人金錢利益，以單一語文提供該等詳情已

能充分達到該項目的；提供翻譯本會涉及額外人手及工

作安排，而查閱者亦無可避免地須翻看原文，因此，提

供翻譯本的意義及作用均不顯著；但 於其他委員的意

見，他亦不反對以中英文本備存《登記冊》。

9. 經商議後，會議決定《登記冊》須以中、英文

本備存。主席稍後會向內務委會報告委員會的決定。

10. 會議於下午 3時 15分結束。

議會事務部 3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5月 6日


